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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誉

祇n
二
萬
、"
然
據
別
處
報
吿
。則IS

育
・*
1- 
何
報
吿
于
警
員
一
據
証
人
稱
：談
！I

人
放
槍
只 

在
，範
圍
內 
弍
尺
。
响
槍
後
節
將
其
槍
挿
囘

8¥
前
日
午
后
兩
點
牛
鐘
。。駕
巡
弋
船
前
往
調
查7
.) 

據8
覺 Z
人
稱 
倉
率
不
能
描
摹
該
屍
首
之
容 

貌
汇:
至
是
日
尙
来
認
識
該
屍
爲
誰
一
此
事
定 

於
是
日
午
后
在
市
驗
屍
期
審
問
云 

0
0
0
獨
立
生
菓t
產
有
限
公
司
營
業
之
近
狀 

本
壇
獨
立
兆
菓
土
產
有
限
公
司%
自
去
月F
 

旬
開
張)
迄
今
毕
意
堪
稱
興
旺X
挽
囘
吾
僑
權 

利
。。誠
非
淺
鮮 
惟
西
人
生
菓
發
行
家
聯
合
會 

8

則
不
欲
吾
僑
有
此
公
司
成
立
與
之
爭
衡 
故 

屢
欲
設
計
破
壊 
向
各
種
植
費
行
家
運
動
：不 

可
售
貨
與
我
華
人
發
行
。
整
此
公
司
倒
盤
也 

他
等
得
操
專
利
。。然
後
快
心 
惟
以
此
舉
遵
假 

本
市
營
業
商
例 
大
有
違
背 
故
該
公
司
執e
 

諸
人
、有
見
西
人
之
無
理
取
鬧.、特
延
律
師
藜 

之
交
涉
一
結
果
卒
占
勝
利.、現
任
各
種
士
童
給 

00皆辦得一加備。樣
樣
都
有
，以
應
僑
胞
之
选
顧

加
屬
新
聞
 

◎
歡
迎
梁
菊
東
先
生
之
神 

城
埠
曲 
梁
菊
東
先
生)
歷
充
金
門
大SSB
報 

主
席?
近
日
來
遊
雲
城
兩
埠.，致
公
總<
昨4，  

九H
開
欢
迎
大■
-
即
日
下
午
五
時
隅
ft 暢
叙 

0C堂
前
蝎
賓
主>)
歡
酒
至
敝
巡
。"
儀
段
趙
錦 

田
上
歡
迎
詞
？
隨
請
梁
先
生
演
講*
生
學
問 

淵
博 
故
其
吐
詞
爲
經 
本
堂
仝
人
大
有
相
見 

恨
晚
之
慨 
演
舉
再
行
稱
觴 
盡
歡*
散 
入
夜 

九
時
復
設
謙
十
叙
馨
酒
樓
云

修a
•
西
人
準
俗
釀
日
酒 
城
坤 

1T九
日
函 

日
本
威
市
忌
酒
用
米
釀
成
黄
名
疆
昔
酒
環
準 

備
在
卑
詩
省
醞
釀
大
宗 
以
供
海
獨 
此
事
今 

日
始
行
布
吿 

雲 ®
股
東
正 e
到
本
埠
書
信 

允
許
組
織 
一 雲
高
華
昔
酒
及
茶
芽
醜   

1@育
限 

公
司
資4
十
萬
元 
所
釀./J

酒i*

賣
與
皇
家
各 

酒
期 
現
有
許
多
白
人 
已
飮*s£^l

匾
 

新
奇
品
物
：
新
式
杯
盤
：
北
讒
傾
樽
：
京
倉
儲 

粟
：IE

官
奮
釀
：
久
藏
鴨
綠
銘
黄"
樓
飾
新
裝" 

照
澈
六
街
三
市
：
朱
帘
映
杏
：
綠
衣
携
盡
一
，久 

爲
嘉
客
流
連
，，地
：
近
日
雌
事
修
飾♦.
暫"
停 

市
數
天
：
今
日 
-8 紫
霞
艷
僕
：
明
月
餘
光
：
再 

呼
童
而
掃
徑•
，復
延
客
以
霭
筵
，"
水
曲
羽
流
」 

渡
蓬
萊/
盞
：
甕
中
骨
酷   

■:!
宜
殘
犀
筋
，/
甌
； 

諸
君
子
驅
車
戾
止
：
奉
五
夫
大
表
歡
迎
： 

門
牌
二
ft
二 
講
線
、發
磨) 
三a 
一七 

啓
者
弟
去
年
十 
月
跟
着
步
履
失
愼
跌
斷
脚
眼 

筋
骨
以
致
践
步
不
能 e
動
装 K
中
西   

W

8B1 唐
罔 

效
後
延
為 *
先
生
療 e
先
坤
用
藥
內
服*
敷
旬 

日6
愈
現
下
步
履
如
梅
皆
賴
先
生
調
劑
之
力
特 

誌
數
言
以
表
先
生I
B
r
之
刘
並
示
同
病
15知
所 
一 

求
焉 
七
月
十
九 

滿
罐
可
毎
齊
連
頌

學
干
人
在
麟
争 a
 1

袋
一
兩
手
穿
干
褲
袋
。
從
容
轉
向
片
打
街
角
而 

f
七
甫
過
都
店
民
興
號
門
前
。。停
步
囘8
2
再 

行
數
十
武
。。已
被
省
警
察
芬
頓
氏
巡
查
麥
李
氏 

r
m
麻
安
氏
拘
拿
。及
抵
警
局
時 
彼
吾
認
爲 

一
沈
溺
恶
品
之
人
。。幷
不
允
照
其
所
簽
名
之
口 

詞
外
。
多
言
別
項
消
息
。。蔣
三
保
於
昨
晨
在
本 

武
警
衙
傳
審
。被
控
殺
人
一
。其
名
列
在
案
件
目 

錄
對
面7
但
昨
日F
午
審
問
。。未
作
正
式
控
吿 

Y
律
師
賴
安
氏
前
時
曾
雇
該
華
人
做
厨
工
。。現 

爲
蒋
三
保
留
請
。代
其
擁
護
。   

S
案
延
期
遲
一 

星
期
然
後
再
訊

▲
死
者
同
伴
工
人
否
認
犯
者
所
言 
揮
愼
麥
耳 

雲
氏
、。與
贊
氏
同
行
、一
當
慘
劇
發
生
囁
，
随
到 

衞
門
。
否
認
賛
氏
爲
毆
擊
東
亜
人
。。搬
云
該
時 

百
興
賛
氏
密
邇
，，親
晃
贊
氏
並
未
手
批
其
頰

110 

或
言
各
樣
。
及
該
事
人
常
時
情
形
如
何
。。隨
時 

將
吾
審
問 
鳩
能
鮮
釋 
醫
生
茄
地
市
氏
自
首 

次
驗
傷 
故
將
他
傅
訊 
據
云
。、檢
查
死
者
有 

二
粒
彈
丸
穿
入
身
体
左
邊
，富
檢
屍
官
者
夫
氏 

與
陪
審
官
在
驗
屍
所
檢
驗
死
者
屍
首
時 
確
定 

華
人
蔣
三
保
爲
謀
殺
之
人
一 
當
醫
生
茄
地
市
氏 

指
出
被
槍
之
處
時
該
官
在
旁 
悉
心
檢
驗
彈 

丸
所
穿 

18 線 
醫
牛.茄 M
市
氏
又
稱 

85兩
匠
彈 

.
丸 
無
論
何
粒 
均
能
敦
命)
一 粒
穿
入
心
窩 

「
其
壹
則
穿
過
脾
臟
云 
有
親
見
証
人m
麻
安 

氏
。
表
證
該
军
人
係
行
殺 
蔣
三
保
于
審h
供 

時 
操
英
語
頗
爲
流
暢 
所
問
各
件"
均
能
對 

答
如
流 
至
於
死
者
定
於
是
禮
拜
六
日6
午
叁 

点
鐘
出
喪
殯
殮
云

▲
趣
案r
緣
故 
據
警
員
稱 
訪
，査
贊
氏
是
否 

與
該
參
人
相
識
一
反 B
華
人
在
零
境
住
宅
有
無 

關
係
，均
不
得
其
詳 
蔣
三
保
昨
日
到
法
衙
時 

c

形
容
甚
爲
鎖
定 
毫
無
畏
怯 
本
市
副
吿
發 

員
臭
市
卡
柯
氏
一 
通
知
小
衙 
蔣
被
拘
後 
曾 

命
其
尊
師
賴
安
氏
前
來
辦
案 
但
賴
安
氏
由
槐 

.»
忌
獵
乎
毋
起
程
前
來 
尙
未
抵&
埔 
故
官 

*
案
推
延 
星
期
再
訊

▲
被
拘
後
可
笑
之
雜
談 
當
警
車
駛
囘
監
獄
時 

，係
在
第
人
審
問
口
供
之
後
、該
華
人
興
其
衞 

送
者
暢
談
英
語?
無
播
執
著 
據
警
員
稱 
彼 

、■
接
得
消
息 
於
賛
氏
被
槍
殺
後 
有
許
多
東 

亞/
在■
绰
區
內 
乞
求
捐
欺 
以
爲
代
蔣
三 

保
案
辯
護
之
用
云

000

有 
一 屍
首
隨
波
上
下 
前
日
午
間
有
賣 

入
在
市
丹
利
公 
四
散
步 
見
有 
一
屍
首
在
水
上. 

隨流上下一 
該
處
附
近
林
罷
編
拱
門
之
棧
橋
約 

•
二
十
餘
也 
常
時
將
此
事
報
知
公
園
警
察
市
健 

崙
氏
、及
再
囘
原
處
看
時 
見有丄 
小
船
裝
載 

該
屍 
曳
往
海
峽
之
浚
泥
處) 
本
市
警
察
已
於

!

陸
之
之
代
表
稱 
法
也
對
付
摩
掌
之 

政
策
筑
於
別
人£

法
國
自
己
之
事
耳 

•
捷
相
不
丸
任
髪
法 m
 人
：
- 

巴
黎T
九
日
電
。
捷
克
斯
拉
夫
外
交/
潘
尼
士 

曇
日
典
比
皆
相
信
尼
士
及
外
交
長
謝
比
士 

冨
輸
後 
據
潘
氏
稱 
深
信
英
法
兩
國
政
府

一 G  
雖
然 *
 見
分
岐 
但
協
物
匚
斷
不
破
謳
云
一"
。 

一
余
不
願
虞
英
法
調
人

本
埠
新
闘
 

■
蔣
三
保
殺
人
案
再
誌 

a
 1

—̂
— 

i
I
n
!
 

敬
日
前
吾
被ta

白
人
痛
打
。此
次
將
其 »
殺 

純
爲
復
報
吉
然
養
氏
，一被电斃 
必
然
係
認 

錯
爲
某
人•
處
爲
同
販
恶
晶
。
或
共
圖
私
運
槍 

施 
必
有
所
忿
而
出
此
。
此
等
理
淵C

此
不
！8

警 P  
••2

一•

員
如
此
推
測•
印*
欠
何
獨
而
不
然 
值
探 

檢
査
員
約
翰
氏
愼
氏.
現
得
一
班
偵
員
協
助
。 

曹
心
偵
查.。以
離
此
疑
難
之
点 
蔣
三
保 

19 數 

日e
  

8l・
局
，禽
數
警
官
認
識- 
底
兩■
人
前 

時
被
騎
差
學
赞
犯
置
例 •
蔣
曾
到
此 

探
問 
及
後
法
衙
開
堂
時
。II- 

之
廊
下 

. 

A
贊
氏
裝
朿
類
假
染
悪
品
人 
養
氏
所
穿
，，衣 

服 
其
所
袋
束 
酷¥

名
沉
湎
蓄
之
人
。 

或
謂
麟■
人
映
認
卑
詰
・
火
公
司
駁
電
火
之
之 

為
斯
人
、一
關
於
眼
賣
過
品
事
業, #
通
知
騎
差 

或
偵
貝
上!

!

殺 
又
一,
 

氏
係
被
錯
超
爲
別
人■
埠
有
人
私
連
軍
火
。

其
養
之
計
畫 
係
私
運
工
及1
需
号
與 

中
國
賊
黨 
其
人
或
知
其
計
。整
於
朽!
.
 

員
、故
憤
而
禽
此
。
究
之
殺
人
者
原
委
在
事
埠 

盜
難
傕 e

l"實
消
息
一
有
一 
説
在
該
處
盛
傳 

謂
山
暑
体
地
方
有 
一屋 
雇
黄
氏
前
往
修
理■
 

火 
区
晚
贊
氏
將
事
具
遗
下
。
翌
晨
復
囘 
樂 

視
其
器
具
不
辱 
當
時
指
謂
厨J
蔣
二
保
盜
去 

鹿
乃
憤
恨

▲
*

人
二
次
被
殿 
照
以
上
所
勲 
贊
氏
試
欲

*
談
東
亞
人
毆
擊 
但
諸
多
阻
碍"求
春
機
遇 

及
後
遇
，食

88

街 
將
其
痛
打
五
六
次 
所 

言
左
毆
打
之
事 
係
犯
人
所
供
稱 - 
反
前
日 

明
供 
謂
贊
氏
在 «
 皆
先
將
其
毆
打 
然
後
將 

之
描
斃 
但
此
說
自
証
人
所
否
認 
但
關
於
蔣

三
保1*

外
事
情
一
山
暑
体
地
方
。身
未
見
有
若

SM

鉢
尊

—1
8
0
0
^
$
^
*
 

▲
夭
寅
銀
行
 

曲 
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五
十
三
圓
七
磔 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裾*
勲，

—
本
店
辨
到
頂
靚
魯
鶴 

的
特
别
相
宜

專

一"

包
合
鲁

貴
客
光
顧 
格
外
證
 

司
事
人
林
砌
同
白

▼
。▲
金
陵
酒
樓
新
張
廣
吿 

啓
者
本
樓
新
張
伊
始
裝
飾
推
新
庖
厨
精
美
烹
調
奇
珍
侍
役
招
待 

禮
厚
情
殷
海
鮮
炒
賣
茶
麵
點
心
大
議
小
酌
式
式
時
新
掃
逕
以
待 

迎
迓
悟
賓
盍
興
來
顧
銘
感
良
深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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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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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l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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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
凶
露
裁
 

雲
境
養
館
最
稚
金
陵
餐
廳
淸
爽
石
檯
奇
珍
時
式
炒
賣
百
味
珍
做 

鴨
腿
蛋
麵
滋
補
和
甘
侍
役
招
待
務
靈
殷
殷
仰
薄
惠
顧
倒
履
迎
賓 

▲
講
線 
(
時
麼) 
四
三
六
六
。

I
境
片
打
東
街
百
零
九
號

金
陵
餐
館
鶏
吿

乌
子 
籌

弟
等
前
承
雲
埠
華
豐
公
司
發
起
仝
人
之 

委
託
遊
埠
招
股
所
經
各
埠
荷
蒙
各
團
體 

阳
胞
一
暨
列
位
戚
友
宗
親
過
愛
或
寵
召
宀 

謙
會
或
優
加
招
待
五
中
銘
威
匪
可
言
宣 

弟
等
已
於
月
之
十
二
日
取
道
舍
路
安
返 

雲
埠
瀕
行
時
行
李.

未
能
一 
丁
告
別 

負
咎
實
多
謹
此
道
歉
幷
表
謝
忱
，

▼
0 ▲

二
埠
中
莘
會
舘
鳴
謝 

啓
畜
木
書
館
昨
爲
抗
拒
坎
政
府
苛
例
事
篇
捐
薩
費
曾
發
出
緣
部 

廿
七*
分
呈
各
商
戶
動
捐
荷
蒙
諸
僑
犍
鼎
方
輸
將
俾
本
會
館
藉 

以
維
持 
一 切
董
値
仝
人
母
任
感
佩
謳
將
冬
僑
胞
引
手
捐
來
歇
項 

列
后

刻
富
昭
部
九
帯
七
元
七
./! 
学
兆
平
部
七
十
三
元 
泰
昌
公
司 

郎
華
植
部
四V
九

k

、五 
泗
源
部
三
十
壹
元 
孔
懷
公
司
林
瑞 

和
部
三
十
一
元 
和
安
公
司
郎
流
黃
焯
部
件
六
元 
尾
羅
洗
黃 

福
帽
部t:

三
元 
共
和
公
司
部
件
二
兀 
譚
金
瑞
部
二|
元 

十
三
號

ID部
十
七
元 
林
勝
公
員
部
十
二
元 
永
利
公
司
部
十 

一一一元 
大
安
館
部
八
元 
生
源
公
司
部
十
元 
泰
利
和
部
一
元 

岡
溪
房
部
十 
二元 
河
南
房
丘
德
部
八
元 
晉
源
部
銀
三
元 

協
勝
隆
部
二
元 
英
泰
部 
二兀 
元
盛
部
二
元 
張
蟻
藹
部
五 

它
覇
德
文
部 _
元 
黃
篤
年
部
貳
元 
坎
文
致
公
堂
部
八
元 

樹
德
房
部
二
元 
長
安
舘
部
二
元

啓
者
本
號
揀
選
上
等
皮
料
用
机
器
製
造
各
欵 

鞋
靴
合
工
商
僑
胞
利
用
價
廉
工
美
各
色
笈
袋 

發
行
零
沽
價
極
相
宜
修
整
舊
靴
隨
時
應
命
本 

號
新
張
伊
始
以
圖
久
遠
諸
君
賜
顧
額
外
歆
通 

舖
在
緬
街
門
牌
五
四
三
号 

司
理
人
李
森
李
玉
披
露

二
聲
明
 
承 
受

^
一#^
埠
林
善
惠
將
哥
林
卑
售
門
牌
八
百
廿
號
恰
記
針 

店
簧
物
架
私
箱
底
等
頂
與
怡
興
公
司
承
受
訂
明
準
於*
月
。 

號
年
后
一
點
鐘
盗
为
健
用
交
易
淸
楚
命
有
林
棠
怡
記
等
欠
到 

®
人
等
數
目
權
幅
未
清$
請
依
期
到
來
報
明
整
妥
若 

-1P期
不 

8
係
自
懐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諡
此
佈

十
二
年 
七
月
十4
日 

情
興
公
司
啓

V
0
▲
求
是
報
第
升
三
升
四
期
已
到 
* 

•.欲
知
粤
局
變
動
原
原
本
本
請
速
來
購

一1:*
.
報

啓

貨諸特 

司

理物君別 

余咸光不


